
　　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演变与形成

施 鸿 鹏 

内容提要：民法相对于商法的备位性问题应当重返两者在私法体系中的相对关系加

以理解。近代早期之前，商法经历了体系性缺位、商人法形成和国家化三个阶段，

而同时期的民法则稳定地以地方习惯法、罗马法与教会法为主要渊源。其中，罗马

法阶段的私法状态奠定了后世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历史基础。中世纪以来，商人

法以其超越国家法的特质完全隔绝于民法之外，而在近代早期，民法的迟滞则使其

与商法的二元格局更为固化。现代意义上民法与商法的二元格局始于 １９世纪。近
代以来民法的进步使得商法的外在独立性有所削弱，就此欧洲私法领域形成了民商

关系的 “相对性理论”，并对１９世纪晚期的商事立法产生重要影响，但该理论的有
效性其实以时间、制度内容等方面的限制为前提。商法规范独立性的消亡将导致其

内在独立性失去意义。就狭义商法而言，其作为特别法在本质上是以特定主体为对

象加以建构的，企业经营组织作为主体性要素为狭义商法奠定了制度基础，商法规

制目的及商业事实基础上的商法原则确保了规范层面外在独立性的存续。从目的论

体系角度看，民法与商法负担着截然不同的建构目的，两者的二元格局在今日仍得

到维持。这种二元格局的认识具有体系意义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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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实证法的存在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法律部门所持有的观念和相应法律部门
的教义学建构。譬如，在以德国为典型的传统大陆法系私法体系中，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常

常以一般私法与特别私法来表达；〔１〕但在英国，普通法以 “救济”为核心而展开，私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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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意义上的民商关系则并未受到重视。〔２〕前者无疑受到了民商分立立法体例的鼓舞，相比

之下，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下探讨民商关系则有其自身的私法体系建构与法律适用等问

题意识。诚然，倘若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能被化约为民法与商事特别法 （公司法、票据法、

海商法、保险法等）的关系，民、商区分的命题则相对比较清晰，但如果我们追问，在行

纪、运输、融资租赁等逻辑上以商主体的参与为适用前提的规范之外，商事主体从事对外

交易时是否应有特别法则，如商业保证是否仍需恪守一般法中保证契约之从属性规则，〔３〕

则生疑窦。倘若对此持肯定见解并在统一的民事立法中基本厘清商事规范的界限，则仍需

进一步追问，在商事特别规范与民事规范的法律适用关系上，是否单纯遵循特别法———一般

法的法则，于特别法阙如之时径诉一般法规范，抑或首先参酌商法自身的特征与法源进行

法律续造以补充商法规范的漏洞？上列法律适用问题根本上所涉及的均是，民法与商法是否

因各自思想基础的不同而形成二元格局，以及倘若实证法上的私法一元论尚不足以消弭实质

上的私法的二元格局，则该二元格局究竟如何存续的问题。

　　不过，征诸商法史籍即可看出，商法的内容与边界从未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点定型，〔４〕

因此，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或者说本文所主张的二元格局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来都不是一成不

变的。这种历史性从１９世纪民法的进步史中已可见端倪。〔５〕民法与商法区分的历史可以追
溯至罗马法时代，但它们是否体现为相对性的关系，即私法体系对商法的需求取决于民事

法律对商业活动的包容性，从而通过民法商法化或商法民法化使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从区分

走向统一，则需要重返商法的历史中才能找到根源与解答。而法律适用所面对的则是当代

的立法与法体系，因此，在商法史分析破除了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与商法的一元论之后，我

们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确立当代商法独立的法理基础。

　　谈论民、商区分，势难回避商法的定义问题。〔６〕举凡法律概念之界定，除受到实证法
及因实证法的变动性而产生的概念本身的历史性限制之外，亦必有目的考量因素的影响。

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作为论题的教义学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揭示，民法作为一般私法对于

商法而言所具备的有效性及其限度。换言之，只要在商法总论之外，我们仍强调特别商法

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从而有民法的备位性 （或者补充）适用，则在现行法秩序中建立于民

法基础之上的广义的商法部门，均应在探讨的范围之内———只不过这种分野在 １９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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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现。

一、近代早期之前商法与民法的隔绝作为二元格局的历史渊源

　　１９世纪以来民法与商法的关系，相比近代早期之前的格局而言，固然处于不同的历史

背景和问题意识之下，然而，对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而言，〔７〕当代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端

倪自中世纪早期便已出现：一方面，商法的发展深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一旦条件

成就，商法便以自治为工具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至今步履不停；另一方面，民法的核心

组成部分则体现出 “温吞”的性格，非政治革命与改良及社会运动不足以促使其产生大规

模变革。而民法与商法的步调不一致滥觞于罗马法，并在很大程度上预定了后世两者关系

的基本基因：近代早期之前，通过后世注释法学派的兴起与潘德克吞法学的现代应用，罗

马法构成了欧陆各国民法的重要法律史渊源，而这一阶段的商人法则要么尚未产生，要么

与之隔绝；近代早期之后，民法虽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 “商法化”，以至于在瑞士、意大利

等国家，民商合一在技术上成为可能。〔８〕但总体而言，建立于罗马法传统基础上的体系束

缚使这些国家的民法未能像英国法那样系统、彻底地吸纳来自商人法的制度。

　　 （一）罗马法时代体系化商法的缺乏

　　罗马法时代是否存在商法，素有争议。〔９〕抛开习惯不说，如果我们把存在于一定商事往
来基础之上的相应规则称为 “商法”的话，则罗马法时代无疑是存在商法的：其一，古罗马

的海商法大量继受了罗德岛法 （ｌｅｘＲｈｏｄｉａ）的内容，包括货船上货主风险共同体 （Ｇｅｆａｈｒｅｎ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ＢｅｆｒａｃｈｔｅｒｅｉｎｅｓＳｃｈｉｆｆｅｓ）的规定以及发生货物共同海损时损失共担的规则。〔１０〕

其二，在海外贸易领域，通过城邦之间的条约 （Ｓｔａａｔｓｖｅｒｔｒｇｅ），逐渐形成了与市民法相对
的万民法 （ｉｕｓｇｅｎｔｉｕｍ），这种万民法多少带有后来的 “商人法” （ｌｅ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ｉａ）的内容。
其三，罗马法本身就发展出了高度复杂、技术化的交易法，并影响至今，如在商业领域，

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就取代了罗马法原本保守的规定。〔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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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假如影响我国私法的主导因素是英美法，则我们大可不必将问题的叙述追溯至罗马法时代。这是因

为，作为英美法系基础的英国法的发展并不是通过外来法律体系与当地固有风俗的融合来完成，而是通过司

法机关对普通法规则的形塑与发展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罗马法的影响并不突出，其对英美法自身体系

的影响更是无足轻重。

实证法上民法与商法的合一并不意味着二者实质上的合一。瑞士虽然存在民商合一的民法典 （Ｚｉｖｉｌｇｅｓｅ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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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纵然我们将罗马法视为现代民法的起源，但古罗马商业的复杂程度却不容过度
高估。〔１２〕受制于彼时的生产力水平，商业活动仅存在于十分有限的领域，甚至从中未能产

生出一般性的 “商业”概念；相应地，一般性的 “商人”阶层也不存在，只有船员、旅店

主、银行家和店铺经营者 （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ｒｄｅｒｔａｂｅｒｎａｅ）等有限的商人性职业形态。〔１３〕这种社
会事实在规范层面的写照就是，由于不存在大规模需要特别规制的商业关系，市民法与万

民法大体上足以满足这种贸易法律需求，而不存在系统的商人阶层的独立法律或者商人的

特别私法。何况，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市民法与万民法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难怪戈德

施密特 （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认为，古罗马没有针对商业的特别法，是因为罗马法对于古代的商
事交易而言已经足够。〔１４〕不过，准确的结论应该是，古罗马存在非体系化、非独立化的个

别性商事法律制度，体系性的商法法律部门显然是不存在的。相对于民法———假如我们认定

市民法与万民法属于民法———而言，这种碎片化的 “商法”并未取得实质上、形式上与学

科上的独立性，这些所谓商事制度实则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在 “商法”的存在本身就

具有可疑性的情况下，吾人如若在此附会而奢谈罗马法中民法与商法的二元区分———纵然结

论是否定的———也在很大程度上过度拔高了罗马法中 “商法”的地位。

　　 （二）中世纪商人法与民法的隔绝

　　中世纪商法之渊源，绝不仅仅在于商人习惯法一端，而是由城市法、商人行会的法规、商
人法院和海事法院的判决、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习惯法、国王或领主的法律以及教会法律

（如禁止利息）共同组成。〔１５〕倘若将世俗政权与教会的法律抽取之后，认定其余部分为 “商

人法”（ｌｅ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ｉａ，ｌａｗ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ｓｒｅｃｈｔ），则由上文已知，缺乏体系性商法的罗马
法尚无法为这种商人法的形成提供制度上的渊源，但商人法也不可能在１１世纪突然降临———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交易关系出现之初，占支配性地位的必然是习惯，而非

国家法 （成文法或者判例）。〔１６〕然而，习惯并非唯一的商法渊源，中世纪商法渊源的多元性

也可以从商人习惯与国家法的互动中得到印证：商人习惯 （法）的渐进演变，至少可以追

溯到公元３世纪或者更早，而罗德岛法以及后续 ９世纪的巴西尔法典 （Ｂａｓｉｌｉｃａ），〔１７〕总体
上来看都可以算作对商人实践的法律化〔１８〕———虽然这一阶段远未形成统一的商人法。

　　所以，所谓 “商人法”，可能更接近于一种指称在中世纪以商人阶层为适用主体，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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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可参见 ＴｅｎｎｅｙＦｒａｎｋ，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Ｒｏｍｅ，２ｄｅ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ｓｉｍｏ，Ｉｎｃ．，
２００４，ｐｐ．１０８－１２６．此外，弗兰克·威廉·沃尔班克在描述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贸易与工业时也曾说道：“基本
上来说———整个古代均是如此———无论是对乡村还是城市和城镇的居民而言，农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据估计，农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大约是贸易和工业的 ２０倍。”由此亦可管窥古罗马的社会经济概况。参见
［英］Ｍ．Ｍ．波斯坦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２卷，王春法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２页。
Ｖｇｌ．ＡｎｄｒáｓＦｇｅｎ，Ｅｉｎ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ｎｎｈｅｒｕｎｇｓｗｅｉｓｅ：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ｄｅｒｒｍ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ｌｔ，ＲＩＤＡ４８（２００１），７６，８９．
参见前引 〔９〕，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书，第７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 １５１页以下；Ｖｇｌ．ａｕｃｈＨａｎｓｊｒｇＰｏｈｌｍａｎｎ，ＤｉｅＱｕｅｌｌｅｎ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Ｃｏｉｎｇ（ｈｒｓｇ．），Ｈａｎｄ
ｂｕｃｈｄｅｒＱｕｅｌｌｅｎｕ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ｄｅｒＮｅｕｅｒｅｎ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１９７３，Ｓ．８０１ｆｆ．
对此，亦可参见ＬｅｏｎＥ．Ｔｒａｋｍａ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Ｏｕ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１２Ｊ．Ｍａｒ．Ｌ．＆Ｃｏｍ．３
（１９８０）．
另译 “教会法”，参见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 《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版，第８页。１４５３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巴西尔法典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法律之一。
参见前引 〔１６〕，Ｔｒａｋｍａｎ文，第４页。



于商人行会组织，以商人习惯法为主要内容，并得到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的认可与支持但

同时又超越 （而非脱离）国家法的实体与程序法。这种商人法的真正形成始于中世纪城市

的兴起与自治，〔１９〕继而，在十字军东征等因素的影响下，〔２０〕跨区域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

贸易中心城市地区的习惯由此上升为跨区域的支配性交易习惯。随后，在１２至１３世纪，这
种跨区域的交易习惯最终成长为统一商人法。〔２１〕统一商人法的经济基础在于，商人的贸易

利益、市民的消费需求与国王的财政需求同时得到满足，在这一基础上，法院同样被要求

以符合商人利益的方式加以审判，〔２２〕甚至商人出任了商事法庭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ｕｒｔ）的法官
并解释、适用商法，〔２３〕以吸引商人之来归。

　　无论如何评价商人法的存在性与独立程度，〔２４〕相对于实质意义上的民法而言，商人法
一方面因适用主体的特定化而实现了与市民法的分离，另一方面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很

大程度上以商人的交易实践为基础，不仅实现了商事规则的特殊化，也实现了法源创设上

的独立性。最终的格局便是，对于商人而言，他们可以不知民法为何物，而径行适用统一

的商人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法与商法又是彻底分离的：一方面是实证法层面的分离，

商法 （商人法）构成了相对于民法而言独立的规范群；另一方面是内容上的隔离，商人法

形成了大量与民法没有关联的法律制度。〔２５〕从根本上讲，商法与民法的这种分离与市民生

活的商业化程度过低以及民法的相应落后不无关系。由此亦可看出未来民法与商法相互纠

缠、影响的端倪：一方面，市民生活的商业化程度终将随着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进行而

不断提高，市民阶层的政治与法律地位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商人阶层的特权终将被占

据民族国家支配地位的市民阶层所褫夺，由此导致民法与商法在实证法和内容上的绝对二

元的藩篱逐渐被打破。

　　 （三）近代早期商法的国家化及其与民法的再隔绝

　　从政治上看，在１１世纪商人法兴起的时代，商业往来中已不乏国家的身影；中世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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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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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中世纪城市的自治与兴起源于１０世纪以来国王与市民联合对抗领主。在这个过程中，市民被赋予
了自由的权利，城市自治也初见雏形。因此，城市自治与自由市民 （包括自由商人）总是相伴而生的。参见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７９页。
参见前引 〔１７〕，梅利曼书，第１２页。
参见前引 〔１６〕，Ｔｒａｋｍａｎ文，第４页。
ＳｅｅＴｈａｙ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６ＢｒｏｏｋＬ．Ｒｅｖ．１４１－１４２（１９３６）．
参见前引 〔４〕，张谷文，第３页；ＪｏｈｎＨｅｎｒｙＭｅｒｒｙｍａｎ／ＲｏｇｅｌｉｏＰéｒｅｚＰｅｒｄｏｍｏ，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３ｒｄｅ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１３；Ｒｏｙ
Ｇｏｏｄ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３ｒｄ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ＵＫａｎｄＰｅｎｇｉｕ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４，ｐ．３．不过，事实上，以荷兰
和比利时的商人为例，他们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都不是单纯依赖于仲裁或者准私权性质的法院，而是混合使

用公、私法律工具。ＳｅｅＯｓｃａｒＧｅｌｄｅｒｂｌｏｍ，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ｉｎＢｒｕｇｅｓ，Ａｎｔｗｅｒｐ，ａｎｄ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１２５０－１６５０），ｉｎＢｅｂｉｎＭａ＆ＪａｎＬｕｉｔｅｎＶａｎＺａｎｄｅｎ（ｅｄｓ．），Ｌａｗ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２５５．
基于确定的事实而无法就商人法是否存在的问题达成共识，说明该问题涉及的并非事实问题，而是理论视角

的问题。正如学者指出，“从过去到现在，商人法的存在本身并非关键问题。关键在于商人法的理论可能性问

题，在于它能否被评价为是法律的问题。”ＳｅｅＲａｌｆ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ＴｈｅＴｒｕｅＬｅ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ｉａ：Ｌａｗ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１４Ｉｎ
ｄｉａ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４９（２００７）．
如商人行会对其成员的注册、组织关系的信息、经理权、商业和货物标识等内容进行登记的制度，市场督查

（Ｍａｒｋｔｐｏｌｉｚｅｉ）和迅捷的市场管辖权 （Ｍａｒｋｔ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ｂａｒｋｅｉｔ）制度，关于买卖合同中风险移转的规定，善意取得
的规定，有关居间商的规定，海事保险的规定等。此外，会社法也已逐渐兴起。参见前引 〔１１〕，Ｈｅｙｍａｎｎ／
Ｈｏｒｎ书，导论第６节，边码８以下。



期之后，近代领土国家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ｓｔａａｔ）〔２６〕通过国家权力的不断集中始而兴起，商业活动
所能带来的收益促使国家在商业领域进行全面的立法、司法活动。〔２７〕伴随而来的是商人法

作为独立的法源走向消亡，同时原本属于商人法的规则不断被吸收入国家法之中。在英国，

这种消亡首先通过司法权的转移，继之以普通法对商人法的吸收而完成；〔２８〕在欧陆，则是

通过重商主义影响下的国家立法来完成，典型如法国的 《商事条例》 （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ｓｕｒｌ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１６７３）和 《海事条例》（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ｓｕｒｌａｍａｒｉｎｅ，１６８１）。
　　依笔者见解，这一时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不是接近了，而是更为疏离了：第一，两
者在法律渊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众所周知，在近代早期，欧陆民法仍以习惯法、罗马法和

教会法为主要渊源，而与此同时，在重商主义思潮之下，商法却在商人法的基础上明显出

现了国家化的倾向。第二，民法在近代早期近乎停滞，但这一时期的商法却迅猛发展，不

断拉开了两者的关系。其经济与政治上的原因乃在于，市民社会在中世纪晚期并未出现重

大的经济上的革新，同时政治上的普遍解放也远未到来，诸多现代私法的理念既不必要也

不可能在近代早期的欧陆出现。

二、近代以来民法的进步及民商相对关系之批判

　　当代法教义学意义上所说的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真正形成始于 １９世纪。商人法形成
至１９世纪之前民法与商法所形成的二元格局，“与后来的私法二元论中的商业法的独立性
问题，发生的历史时期不同，参照系不同，背景不同，问题意识也不同”。〔２９〕进一步讲，

第一，１９世纪之前民法与商法 （主要是商人法）所形成的古典简单二元格局，是以中世纪

封建经济与政治 （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商业行会制度与封建领主制度）为

基础的民法与商法基本隔离的历史性的私法格局。在此格局中，民法与商法之间始终缺乏

共同对话的平台，人们既不需要考虑两者在立法上的统一或分立问题，也无需担忧其间的

民、商事法律适用的取材问题。第二，在理解商人法与 １９世纪商法的区分时，尤其应当重
视两者在法律适用领域的差异。前者主要适用对象是海上贸易，后者则同时适用于内陆贸

易与海上贸易。从法源上看，前者以商人习惯与习惯法为主要渊源，后者不仅包括国际性

商人习惯与习惯法，同时包括在欧洲大陆久已存在的罗马法———就德国商法而言，其渊源还

包括日耳曼法。〔３０〕第三，从１９世纪的立法活动来看，无论是法国商法典还是德国一般商法
典 （ＡＤＨＧＢ）之后的德国商法典，它们都不再被赋予对私法进行全面立法的任务，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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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国家不同于民族国家，后者作为一种历史类型是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形成的。

参见前引 〔１１〕，Ｈｅｙｍａｎｎ／Ｈｏｒｎ书，导论第６节，边码１６以下。
在司法权转移方面，原先特别的商事法庭让位于普通法院；在法律适用上，普通法院一开始将商法视为需待证明

的商人习惯或者在必要时借用商人法的某些规范，后来则扩张商人法的适用对象，使之成为普通法的组成部分，

并直接通过经验丰富的陪审团认定商事习惯的司法效力，而无需商人证明，由此完成了普通法对商法的吸收。

ＳｅｅＥｒｎｓｔｖｏｎＣａｅｍｍｅｒｅ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ＣｌｉｖｅＭ．Ｓｃｈｍｉｔｔｈｏｆｆ（ｅ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Ｌｏｎ
ｄ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Ｓｏｎｓ，１９６４，ｐ．８９；前引 〔２３〕，Ｇｏｏｄｅ书，第６页；前引 〔８〕，Ｔａｌｌｏｎ文，第８页。
前引 〔４〕，张谷文，第４页。
Ｖｇｌ．ＪａｃｏｂＲｉｅｓｓｅｒ，ＤｅｒＥｉｎｆｌｕｓ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ＩｄｅｅｎａｕｆｄｅｎＥｎｔｗｕｒｆｅｉｎ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ｓｆüｒｄａ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Ｒｅｉｃｈ，１８９４，Ｓ．６ｆｆ．



成实证法上民法与商法的分离。这些１９世纪所产生的独立的商法典形态被不少学者归咎为
历史偶然，进而导致法律改革、学说与司法过程中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界分出现复杂争议。

其他采纳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国家虽然在立法上摆脱了历史维度的影响，但是商法依然作

为民法典下独立的法律体系，或者至少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出现 （如意大利），界分民法与商

法的争议仍然存在。〔３１〕不过，纵然民法对商法出现一定程度的接近，民法与商法界分的模

糊地带也主要集中于契约法与物权法领域，侵权法、亲属与继承法相对而言受商法的影响

较小。〔３２〕民法与商法制度边界的模糊化与商法自治的争议的出现，总体上以民法在１９世纪
的进步为前提。

　　 （一）民法在１９世纪的进步及商法相对于民法的外在独立性的削弱
　　相比近代早期，１９世纪商法除了法典化形式以及所秉承的时代精神有所不同之外，其
内在的独立性依然得到延续并加以强化。不过，民法在 １９世纪的进步仍然极大地侵蚀了商
法的外在独立性：〔３３〕在制度构造上，商法依然垄断大部分商事规范，但民法规范对部分共

通的财产法制度同样具备了表达能力，民商合一得以成为一种立法选择。从根本上来看，

私法的这种变迁源于１９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以来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扩展之后所引起的经济社
会关系变迁：一方面，工业革命导致工商业人口不断增长，市场交易相应取代了自给自足

的农业生产；〔３４〕另一方面，工业的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因此，一种有利于工业的经济结构变

化势必导致人均收入的提高，财富与工商业品的同步增长为市民社会的商业化提供了可能。

　　这种商法外在独立性的削弱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前提包括：第一，民法与商法的适用主
体具有政治与法律上的平等性。１９世纪所发生的政治革命与改良使个人的人格得到私法上
的尊重，由此关于契约自由、处分自由、结社自由的原则与制度得到确立。〔３５〕在商法领

域，行会强制制度、就地采购制度 （Ｂａｎｎｒｅｃｈｔ）因君主的诏书或法律而走向消亡，〔３６〕同时
经营自由、迁徙自由成为基本价值，这使得商人不再是相对独立的阶层。由此，商法原先

所具备的超越国家的特色荡然无存，从此与民法一起形成国家法的重要内容。第二，民、

商事经济生活中共通的法律行为性的往来 （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Ｖｅｒｋｅｈｒ）进入实证法中，即
就基本法律制度而言，民法与商法开始共享基本的制度组件，这其中尤其以私法自治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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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ＰｅｔｅｒＲａｉｓｃｈ，ＤｉｅＡｂｇｒｅｎｚ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ｖｏｍ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ａｌｓＫｏｄｉｆｉｋ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ｍ１９．Ｊａｈｒｈｕｎ
ｄｅｒｔ，１９６２，Ｓ．２ｆｆ．
类似观点可参见前引 〔４〕，张谷文，第１７页。
笔者所称的 “外在独立性”，不仅涉及法典层面的商法形式独立性，也包括具体制度层面商法规范相对于民

法规范的独立存在价值 （规范独立性）。而所谓 “内在独立性”，强调的更是一种法体系意义上的独立性。在

契约成立、物权取得等规范领域，存在广泛的商法规范独立性的削弱甚至部分丧失。

例如，到１８５０年前后，法国的农业人口只占其全国人口的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１８７１年，德国的农业人口
只占当年人口总数的４５％，到１８９５年则进一步下降至３５．５％。参见 ［英］Ｈ．Ｊ．哈巴库克等主编：《欧洲剑
桥经济史》第６卷，王春法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７６页。
对此可参见前引 〔５〕，Ｈｅｄｅｍａｎｎ书，第４页以下。
欧陆对行会制度的废除，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１７７６年 ３月 １２日）就已经在法国开始了。当时杜尔哥
（Ａｎ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Ｔｕｒｇｏｔ）为增加财政收入而颁行了废除行会的改革法令，该法令虽曾因杜尔哥下台而一度
中辍，但其基本内容仍于１７９１年得到最终确立：“任何人均有从事营业及选择职业之自由。” （Ｉｌｓｅｒａｌｉｂｒｅà
ｔｏｕｔｅ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ｄｅｆａｉｒｅｔｅｌｎéｇｏｃｅｏｕｄ’ｅｘｅｒｃｅｒｔｅｌｌ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ｔｏｕｍéｔｉｅｒｑｕ’ｅｌｌｅｔｒｏｕｖｅｒａｂｏｎ．）在德国，普鲁士
１８１０年法令 （Ｅｄｉｋｔ）和１８４５年营业法规 （Ｇｅｗｅｒｂｅｏｒｄｎｕｎｇ）中的移动自由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和营业自由
内容都对其他各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促成了北德意志诸邦营业法规在１８６９年的出台。对此可参见前引
〔５〕，Ｈｅｄｅｍａｎｎ书，第４页以下。



思表示为重。〔３７〕第三，市民社会不断商业化，市民新的法律形象甚至以商人为原型加以塑

造。〔３８〕由此，商业活动重塑了整个市民社会及其法制，譬如特定物买卖的主导地位让位于

种类物买卖，对教会法上利息禁令的破除，一般交易条件的盛行，受让财产时继受该财产上的

负担 （此项尤可服务于营业转让），债务承诺和债务承担的非要式性，会社的财产权 （而非将

会社财产诉诸债之关系），情势变更条款以及受商事习惯影响的检查、通知义务等制度。〔３９〕

当这些前提条件在１９世纪成就之后，私法究竟应当一元抑或二元的争议就真正产生了。
　　 （二）民商关系的相对性理论的形成及其反思

　　以商法规范外在独立性的削弱事实为契机，商法的形式独立性开始遭到质疑。瑞士学
者蒙钦格 （Ｍｕｎｚｉｎｇｅｒ）就认为，民法与商法的具体界分是无解的，因此，在１８６４年瑞士商
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他就计划在商法的标签下尽量统合共同债法的内容，商法实际上被

作为债法的一部分来加以处理。〔４０〕１８６４年瑞士商法草案是１８７１年瑞士债务法草案的基础，
由此私法统一调整的转向在欧陆出现了。不过，蒙钦格的质疑本质上并没有逾越商法外在

独立性削弱的范畴，因此，瑞士债务法中仍然存在大量属于商法的内容。相形之下，欧陆

商法学者所提出的针对商法独立性的整体质疑则殊值探讨。这种质疑被德国商法学者概括

为民商关系的 “相对性理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ｉｅ）。
　　１．民商关系的相对性理论
　　如果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观察商事实证法在 １９世纪的演进，我们的确会发现，民法与商
法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法秩序的建立而固化，相反，民法处于商法的持续影响之下。面对民

法继受商法的这一历史过程，谁都无法忽视民法与商法所形成的直观的相对关系。１９世纪
的商法学家身处其中，更难抗拒这种相对性关系理论：民法与商法的边界是相对的，这种

边界的划定取决于一般民事交易法对商业活动的适应性。〔４１〕

　　在德国，商法学者戈德施密特和安德曼 （Ｅｎｄｅｍａｎｎ）是这方面的代表。前者针对民商
关系提出了著名的 “冰川理论”，认为商法是新的法律规范的襁褓，然后犹如冰川融化，源

源不断地进入民法之中，商法由此成了民法的青春之源。〔４２〕在他看来，私法体系对商法的

需求取决于民法的交易友好性 （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而这种交易友好性就是罗马法中没
有特别的商法的原因。〔４３〕与此类似，安德曼也认为，在一个区域或社会中，如果商业表现活

跃，则将进步的商法纳入民法之中的需求就越大，而民法如果拒绝对这种商事往来与社会变化

做出反应，则对商法的需求就越明显。〔４４〕这也可以从商法史中得到印证：在中世纪，与商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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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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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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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海德曼 （Ｈｅｄｅｍａｎｎ）指出，“现代的交易生活 （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ｌｅｂｅｎ）建立在契约自由、处分自由和结社自由之
上”。参见前引 〔５〕，Ｈｅｄｅｍａｎｎ书，第３页。
参见 ［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法律上的人》，载 《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４４页。
对此可参见 ＥｄｕａｒｄＷａｈｌ，Ｄ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ａｌｓＳｃｈｒｉｔｔｍａｃｈｅｒｄｅｓ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ｓｂｅｉｄｅｒＥｉｎｓｃｈｒｎｋｕｎｇｄｅｓ
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ｓ，ｉｎ：ＦＳｆü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ｅｆｅｒｍｅｈｌ（７０．Ｇｅｂｔｇ．），１９７６，Ｓ．１ｆｆ．；前引 〔５〕，Ｈｅｄｅｍａｎｎ书，第１５页
以下。

Ｖｇｌ．ＰｅｔｅｒＲａｉｓｃｈ，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ｕｎｄＳｉｎｎｗａｎｄ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
１９６５，Ｓ．７３．
参见前引 〔３１〕，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１３页。
参见前引 〔４０〕，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５７页。
参见前引 〔３１〕，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１３页。
Ｖｇｌ．Ｗ．Ｅｎｄｅｍａｎｎ，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ＳｅｅｕｎｄＷｅｃｈｓｅｌｒｅｃｈｔｓ，１８８１，Ｓ．１６．



动不兼容的教条在经济生活中常常引起冲突，迫使商人自我立法，形成独立的商人法。〔４５〕

　　正是在这一历史、实证的观察维度下，商法作为民法的 “先锋队”〔４６〕的经验结论才被

提出并深入人心；同样在这一观察之下，“民法商法化”的议题应运而生，并不断拷问着商

法的存在价值。〔４７〕以民法与商法的 “相对性关系”理论为基础，安德曼最终否认了商法在教

义学上的独立价值：商法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方案，等到民法对商事往来的诸多内容做出反应之

时，其历史使命就告终结了。〔４８〕安德曼的思想在当时未居德国商法学之主流，却通过维万

蒂 （Ｖｉｖａｎｔｅ）等人的努力，在意大利开花结果，成为１９４２年意大利民法典民商合一立法体

例的思想渊源之一。后者从历史角度分析认为，商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一直处于扩张状态，

商法典适用范围的扩大也从未停止，因此立法者也能够扩张商法的适用范围，实现法律主

体在私法上的平等性。〔４９〕与此类似，在荷兰学者莫伦格拉夫 （Ｍｏｌｅｎｇｒａａｆｆ）看来，民商分

立的原因无非在于，民法因追求稳定而忽略了经济往来在这一时代的需求，因此民法的革

新足可形成民法与商法的融合。〔５０〕

　　民商关系相对性理论的本质其实在于否定商法的内在独立性，独立商法典形式 （商法

的形式独立性）的式微则不过是这种内在独立性丧失的必然结论而已。该学说的源流在 １９

及２０世纪的深远影响是不争的事实，〔５１〕但其合理性则仍待检讨。

　　２．民商关系相对性理论之历史、实证法反思

　　民商关系的相对性既是历史事实，也是解释理论。以此推论，民法与商法的二元格局

终将走向崩溃而代之以兼容民法与商法的一元的私法 （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或者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与私法法

典。相对性理论以历史与实证的观察为基础，无疑有其正确性；同时促使我们不断反思商

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一般化，或者说，具体的商法规范在何时应当转变为或理解为民法

规范。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则形成了值得认真对待的规范适用问题。

不过，相对性理论的正确性仍应加以诸多前提与限定：第一，在时间上，１９世纪商法作为

民法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成是因为民法的过度落后，换言之，民法的商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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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１〕，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１３页。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Ｒｅｙｍａｎｎ，ＤａｓＳｏｎｄｅｒ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ｕｎｄＶｅｒｂｒａｕｃｈｅｒｖｅｒｔｒｇｅ：Ｅｉｎｈｅｉｔ，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ＧｌｅｉｃｈｈｅｉｔｉｍＰｒｉ
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２００９，Ｓ．７０．与此类似，德国商法学者瓦尔 （Ｗａｈｌ）将商事往来称作 “民法的先驱者”（Ｓｃｈｒｉｔｔｍａｃｈ
ｅｒｄｅｓＺｉｖｉｌｒｅｃｈｔｓ）。参见前引 〔３９〕，Ｗａｈｌ文，第１页以下。不过，在中国的商法史上，这种先锋队作用则呈
现出另一种状态。大一统王朝对商业活动的抑制使得商人法无以形成。晚近百年，我们同样处于 “无需言

商”和 “不敢言商”的漩涡之中。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民事法律的铺陈最先也是出于商业交往的需要，商

业往来最初虽然无法在具体制度上对民法提供给养，却在观念上强化了私权保护的纲要。稍晚的合同法则明

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商事法律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ＣＩＳＧ）的影响。
“民法商法化”亦应与 “民法典商法化”做出区分。采纳民商合一体例，以呼应 “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所谓 ‘民法的商法化’”者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３页），实际上是 “民法典

商法化”，并不影响实质意义上民事规范的价值取向。

参见前引 〔４６〕，Ｒｅｙｍａｎｎ书，第７１页。
参见前引 〔４０〕，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１５０页。不过，维万蒂的思想并非意大利民法典的唯一渊源，法典中保留若干
针对企业的特别规范的思想则来自于莫萨 （Ｍｏｓｓａ）。
同上书，第１４４页。
比如，德国商法学者维奎多·艾伦伯格 （Ｖｉｃｔｏｒ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也赞同 “相对性理论”，认为只存在 “当时的商

法”（ｊｅｗｅｉｌｉｇ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Ｖｇｌ．ＶｉｃｔｏｒＥｈｒｅｎｂｅｒ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ｇｅｓａｍｔ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ｓ：ｍｉｔＥｉｎｓｃｈｌｕｄｅｓ
Ｗｅｃｈｓｅｌ，Ｓｃｈｅｃｋ，ＳｅｅｕｎｄＢｉｎｎｅｎｓｃｈｉｆｆａｈｒｔｓｒｅｃｈｔｓ，ｄｅｓ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ｒｅｈｔｓｓｏｗｉｅｄｅｓＰｏｓｔｕｎｄ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
１９１３，Ｓ．１８．



现象可能会从历史的某一个时点起迅速放缓———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高举 “法学发展先锋

队”旗帜的，就是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兴起。〔５２〕就商法的 “先锋队”角色而言，债法与动产

物权法的大厦早已经建设完成，纵然在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立法体例下，面对传统民法的余

绪，法学家也只需修饰这座大厦，以新的有名契约类型加以补充完善就可以了。第二，基

于实证法历史观察的相对关系理论存在先天误判：民法商法化的原因可能是这些所谓商法

规范本就属于民法的范畴，〔５３〕只是出于法典编纂的历史偶然性而出现于商法典之中，这就

使得民法商法化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第三，对于核心的商法领域，如商号法、商

事登记法、经理权、商事代理权以及商事性的居间、行纪等，仍无法被一般化———即便在民

商合一的瑞士债务法中，也仍然存在民法与商法明显的 “结构对立”。〔５４〕第四，民法中有

关自然人、亲属与继承部分，盖难商化。

　　就当下的商法而言，戈德施密特的 “冰川理论”比喻或许应当做一修正才显正确：商

法如同冰川之上游，新的积雪依然在形成，惟其下游冰川消融的速度却大大地放缓了。即便

法学家们以新的商事契约类型 （如保理合同）补充私法法典，并冠之以 “民法”之名，也无

损其商法制度的性质。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否决了以民法商法化为历史依据的民商关系相对

性理论的绝对正确性，从而否定了商法在未来 “成建制”地消亡并完全融入民法的可能性。

　　但是，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消失逻辑上也可能以 “商法民法化”的姿态出现。〔５５〕如

学者所言，“商法民法化”终将宣告商法的死刑，尤其是商法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规范创制与

争议解决机制上的自治将被剥夺。〔５６〕不过，有意识的商法民法化既未在历史上真正出现，

也不可能在未来大规模上演：〔５７〕第一，民法的商法化是以民法的落后为背景的，如果民主

法治国家的立法机关进行民法化的商事立法或立法改革，则其立法活动的正确性只能在于

商法的相对落后，而这种前提在现在社会是不具备的。第二，民法与商法逐渐各司其事，

民法既无能力也无意图救济或侵入商法。第三，市民与商人阶层的对立早已消失，对营业

自由的普遍性需求也终将抵制对商法的无端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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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在欧陆，则间接通过欧盟消费者立法指令而转化，从而在契约法领域形成一般契约法、消费者契约法和商事

契约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参见前引 〔３１〕，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２４页。
参见前引 〔８〕，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书，第１０页。
民法典的商法化有时也会被看作 “商法民法化”的一种表征，即在某一时点，业已成熟的商事制度 “在可能

的范围内，脱离商法，被民法接纳”，从而使民法时刻承受因商法规范的革新而产生的改革压力。参见前引

〔４〕，张谷文，第２０页。其实，法典意义上的商法民法化名不副实。因为进入民法典体系之中的商法规范，
既以商人或者商行为为主要适用对象与客体，则其性质上仍属商法。真正意义上的商法民法化，应概括为以

现有民法规范 （适用于所有法律主体的一般私法规范）规制商人与商行为，从而使商法规范原有的规范特质

与规范内容事实上趋于消亡的法律现象。

参见前引 〔４〕，张谷文，第２１页。
也有学者从商法强调 “公正与可预见性”与 “商事制度与公平的友善标准” （ｔｈ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角度出发，论证 “商法民法化”的存在。ＳｅｅＢｏｒｉｓＫｏｚｏｌｃｈｙｋ，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ａｗ，４０Ｌａ．Ｌ．Ｒｅｖ．４１－４６（１９７９）．但前者正如英国曼斯菲尔德大
法官 （Ｌｏｒｄ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在 Ｖａｌｌｅｊｏｖ．Ｗｈｅｅｌｅｒ一案的判词中所说，“对商事往来而言，确定性应是重要的目标”。
ＳｅｅＶａｌｌｅｊｏｖ．Ｗｈｅｅｌｅｒ（１７７４）１Ｃｏｗｐ１４３，１５３．后者本质上不过涉及对早期绝对化的契约自由思想的限制，本
身就是商事制度要求更加注重信赖保护的体现。换言之，这些变化仍在商法制度的自身变革与商业社会的内

在逻辑范畴之内，与 “民法化”关系不大。不过，因立法与法学的薄弱，商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以民事制度

加以裁判却是不争事实，这一因民商关系混沌不清而导致的弊端，恰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之一。



　　由此可见，从１９世纪以来的商法历史与实证法角度看，私法的二元格局并未受到动
摇。不过，取道于历史与实证法事实上仅涉及一种面向实然的向后的思维，历史的偶然性

与实证法的不稳定性时刻影响着上述判断的正确性。民法与商法的二元格局本质上涉及的

是私法认识论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完善私法体系的认识与建构，

进而辅助于司法实践，则势必需要在超越历史与实证法论证思维的基础上，继续寻找我们

时代私法二元格局的法理基础。

三、现代商法的独立性基础及其证成

　　从实证法角度看，１９世纪晚期开始涌现的民商合一潮流在２０世纪继续传播，并影响了

包括当时中国在内的许多法律继受国家。不过，从上述有关瑞士、意大利民法的分析中可

知，实证法上的民商合一并未彻底消弭商法继续存在的事实。因此可以说，２０世纪以来的
民商关系较之１９世纪并未发生根本变动。我们仍可接续上文论述，完成现代商法的独立性
基础探寻与体系定位。

　　 （一）商法独立性的面向及论证起点

　　对于商法内在独立性的基础，长期以来未能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答。如果认定 （广义）

商法是适用于商人的法，那么这一标准立即会在适用于一切主体的票据法面前碰壁。如果

认同黑克 （Ｈｅｃｋ）的看法，认为大规模重复交易产生商事规范需求，〔５８〕则同样无法否认的
是，一方面商法规范同样适用于那些小规模的交易 （如艺术品交易），另一方面大规模交易

也未必全然适用商法 （如非现金结算的诸多支付往来）。〔５９〕其实，试图通过单一的超实证

法概念实现对当代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解释，是难以取得成功的。民法与商法的二元格

局涉及的其实是更为理论层面的体系分殊问题。

　　笔者在上文中已将商法的独立性划分成商法的内在独立性和外在独立性两部分。其中，
外在独立性又涉及商法的形式独立性与商法的规范独立性问题。商法的规范独立性的削弱

所引起的民商关系相对性理论其实隐含着一种担忧，即商法的规范独立性若不断削弱以致

消亡，则其内在独立性也将失去意义，因为前者意味着所有商法规范可以在民法中得到表

达。从历史与实证法角度观察而得出的相对性理论固然可以重返历史及实证法进行批判，

但是应然层面的论证仍付之阙如。广义商法包括狭义商法 （商法总论）与商事特别法。就

后者而言，实证法在功能与规范内容上的独特性使人们忽视了其背后潜藏的体系定位问题；

就前者而言，数百年来商法独立性之争多源于此。下文将阐明，民法与商法的二元格局乃

出于私法目的论体系的分殊而得出的结论。但狭义商法领域仍需首先论证其外在独立性之

存续，方能为其体系独立提供讨论的意义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在法体系的层

面上对民法与商法的二元格局进行论证。

　　 （二）狭义商法外在独立性的存续作为内在独立性的意义基础

　　形式的商法典是商事往来系统整合的集中表现，包含了狭义商法体系的诸多要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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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演变与形成

〔５８〕
〔５９〕

Ｖｇｌ．Ｈｅｃｋ，Ｗｅｓｈａｌｂｂｅｓｔｅｈｔｅｉｎｖｏｎｄｅｍ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ｅｇｅｓｏｎｄｅｒｔ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ＡｃＰ９２（１９０２），４５６．
参见前引 〔１〕，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１章，边码６。



此，针对比较法上的重要商法典进行基础要素的分析可以作为狭义商法独立性论证的第一

步。当然，狭义商法外在独立性的论证不能脱离其法教义学上的建构意义，因此，我国的

现有私法秩序可以在一种反映社会经济现状的 “自然存在”意义上对比较法中的商法秩序

进行历史反思，以发现商法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教义学基础。为论述简便起见，本小节所称

“商法”原则上指 “狭义商法”。

　　１．外在独立性的制度基础：企业经营组织作为主体性要素对商法特别制度构成的意义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其有效性基础在于 “基于有关价值的共识或基于相互理解的一种

主体间承认”。〔６０〕从起源上看，商法是一种经由商业活动形成的自发秩序，〔６１〕虽然在 １９
世纪以商事制定法的身份出现，但国家法确认这顶通过议会民主制而产生的新的合法性王

冠并不改变其自发秩序的内核。〔６２〕因此，行之有效的商法典其实隐含着商事主体间的制度

共识与承认。从商事制度特别于民事制度的角度看，主体的特殊性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换

言之，商法作为特别法，在本质上的确是以商人为对象加以建构的。这也可以从实证法上

得到印证：〔６３〕现代意义上之形式商法典，独采主观体系或客观体系者盖少，兼采而成混合

体系者则多。〔６４〕单一的立法体系向混合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其进路是截然不同的：客观体

系中引入主观因素，除了利用 “商人”概念的法教义学建构能力之外，还因为诸多法律后

果唯有与特定主体相连才显合理。〔６５〕而主观体系中引入客观因素，主要是为了克服因严守

商人身份之前提而在个别情形中所导致的法律适用范围过窄的不足。〔６６〕

　　不过，对于我国目前的私法秩序而言，将商法理解成 “商人的特别私法”有其局限性：

其一，商法的定义着眼于 “商人”，而未能关注商人具体形态在２０世纪以来出现的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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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ＢａｒｂａｒａＦｕｌｔｎ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Ｔｈｅ
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１２．
“自发秩序”具有戈德施密特所说的 “自然法”的意味。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处于自然法状态下的商法 （相

对于作为成文法的商法），才具有强大的法律续造能力。参见前引 〔９〕，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书，第１２页。
例如，股份公司制的形成就是殖民主义与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产物，但股份制的形成反而早于股份公司法的

立法。Ｖｇｌ．Ｋａｒｓｔ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２，Ｓ．７５８－７５９．
此外，以商人为核心建构商法体系的见解同样符合商法的历史渊源和商法教义学上的妥当性。类似观点参见

前引 〔３１〕，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２１页。
法国商法典原采客观体系，但商法典经过改革之后，仅仅存在商行为并不足以直接导致商法典的适用，还同

时要求职业化、经常性地从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ｕｅｌｌｅ）商活动，即引入了主观要素。尤其是，第 Ｌ１１０－１条第
９款规定，商人之间的行为原则上是商行为，更是明显地与主观因素相连接。Ｖｇｌ．Ａｎｄｒｅａｓ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Ｈａｎ
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ｉｍ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ＺｕｒＲｅｆｏｒｍ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ｓ，ｉｎ：ＦＳｆüｒ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ｉｋｅｎｔｓｃｈｅｒ
（７０．Ｇｅｂｔｇ．），１９９８，Ｓ．３４９ｆｆ．
如前述法国商法典第 Ｌ１１０－１条第９款的规定。再如，西班牙商法典常常被认为是客观主义立法模式之典型，
但其商法典在建立客观标准 （商行为）的同时不得不考虑主观标准：一方面，大量契约 （行纪、保管、借贷

运输、保险）的商事属性的认定需以商人的参与为前提；另一方面，西班牙商法学家也认为，有必要规定类

似于德国商法典第３４３条那样的关于商行为的推定规则。参见前引 〔８〕，Ｔａｌｌｏｎ文，第２１页。
举例而言，德国商法典第３４５条规定，单方商行为若无相反规定亦得适用商法典。这被视为主观体系向客观体系
接近的例证。参见前引 〔１〕，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１章，边码３。但是，这一条文的适用范围其实并不宽，仅限于第
３５２条第２款 （商人利息）、第３５５条和第３５７条 （往来账户）、第３５８条至第３６１条 （履行的时间和方式）、

第３６３条至第３６５条 （商人指示证券）和第３６６条 （善意取得）而已。Ｖｇｌ．ＭüｎｃｈＫｏｍｍＨＧＢ／Ｋａｒｓｔ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
§３４５ＲＮ．４．对于这些条文，学说上亦不乏争议。奥地利学者比德林斯基就认为，这些规范都是历史的产
物，虽在之后的岁月里得到幸存，但是它们仍然没有得到合理化。Ｓ．Ｆｒａｎｚ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ｄ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ｓ，１９９６，Ｓ．４３５．因此，上述规范若涉及不当加重非商人一方的负担，则在适用之时应予限缩。



其二，该定义将关注的重点置于商法与一般私法之间的连结上，使民法常常作为商法规范

欠缺时的补充性法律渊源，同时倾向于将商法看作民法主旋律的变奏曲，商法的法律续造

常常受到民法思维的影响———在商事实证法表达不充分的我国，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其三，

对我国的私法秩序而言，“商人”概念在实证法上的阙如使得以此为基础的商法教义学常常

得不到完整表达：〔６７〕在商法学中，商事特别法占据了主要话语权；属于狭义商法的内容

（或冠之以 “商法总论”之名），一方面要承受来自民法学科的侵蚀，如在商事契约法领域，

商事有名契约构成统一合同法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诸多以商人为基础的商事制度 （如

商行为通则）若无民事立法的支持，则不得不转而以商事特别法为重要知识来源。〔６８〕

　　其实，商人作为商法的法理基础，只能在商法与经济社会史中得到证成，也将因历史
条件的改变而得到检讨。事实上，欧陆１９世纪的商事立法大多建立于当时占商业经济参与
形式核心地位的 “交换商”的基础之上，如德国商法中的商主体制度就是以中世纪的交换

商人为蓝本进行法典编纂的。〔６９〕英国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先驱，体现中世纪特色的 “负

贩商人”（ｐａｃｋｍａｎ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７０〕在 １８２５年才告绝迹。而在欧陆，这种中世纪商人退场的
进度则可能稍晚。然而不可忽略的是，１９世纪同时是科技革命迅速推广、经济参与形式急
剧变化的时代———手工工业的退场、生产部门的规模化、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制度的确

立与发展，都是１９世纪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产物。因此，寻找商事法构造的前提需要承认
一种在社会层面早已发生的范式转换。然而，西欧国家缓慢发生的这种范式转换在我国则

表现为急剧转型———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初期广泛存在的类似于 “负贩商人”的自然人商

主体形态显然已经不再是社会典型形态，取而代之的则是大规模兴起的商业化组织体，即

企业经营组织。规模庞大、部门繁多的企业组织法 （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

业法、外资企业法……）从上层建筑层面反映了这一社会事实。

　　毫无疑问，作为客体的 “企业经济组织”是无法独立于作为法律主体的商人 （或曰

“企业经营者”）而存在的。〔７１〕强调企业经济组织的重要性本质上不过涉及观察视角的转

变，并不排斥商法作为特别法仅适用于小范围私法主体的判断。因此，“商人”作为商主体

在法体系上的不可或缺性与 “商人”概念在大陆法系私法体系和中国商法学中所呈现出的

不足需要，可以通过与之密切相关的 “企业经营组织”概念进行调和。进一步讲，这涉及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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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商主体法而言，“商人”概念属商事规范适用的连接点，关涉大量商事规范适用与否的基础问题。因此，

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国家的商事立法对此无不慎重，乃至不得不因时代变迁而几易其法。在我国，若从实证

法出发，将取得法定形式之个体工商户 （商个人）、公司 （商法人）、合伙企业 （商合伙）认定为商人，大量

未取得法定形式而从事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将被排除在外，则显然极大地缩小了商人的外延。

“商人”概念的缺失也使得围绕商人展开的制度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阐释，商号、商事代理以

及营业转让等制度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 （如梁上上、李国毫：《商号法律制度研究》，法律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刘文科：《商事代理法律制度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参见前引 〔４０〕，Ｒａｉｓｃｈ书，第１７页。
通常是由他们在制造业区域买进普遍需要的廉价纺织品、刀具和其他货物，用马队或骡队 “从一个城镇运达

另一个城镇；然后在一个客栈里把他们的货物卖给当地的小店主”。参见 ［英］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

上卷，姚曾訥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８０页。
商法学语境中的 “企业经营组织”（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概念应当在客体的意义上进行理解，即经济和法律统一体。
它应当区分于作为法律主体的 “企业经营者”（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ｓｔｒｇｅｒ），后者可能以自然人、法人或者共同共有
共同体 （如我国民商法中的合伙企业）的形态出现，构成了私法活动中权利与义务最终的承载主体。对此可

参见前引 〔４〕，Ｓｃｈｍｉｄｔ书，第１０５页以下。



法律制度及体系建构对社会中典型形态的选取问题：诚然，商法所面临的商事主体的形态

总是多样的，但商法规范惟有根据商事主体的普遍类型来确立方显其妥当性，而企业经营

组织恰好符合我们时代商法存在的典型社会实存。商法的历史变迁反映着商业社会的结构

变迁，当代商法密切关注着营业转让 （及租赁）、商号、商事代理 （商事代理权、经理权）、

商行为等商法制度，以及持续性商业往来 （ｄｉｅｌａｕｆｅｎｄｅＧｅｓｃｈｆｔｓ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等准契约关系。

而这些商法制度与法律关系，或在逻辑上以企业经营组织的存在为前提，或在经济生活中

典型地适用于有企业经营组织存在之情形。〔７２〕这些制度虽然在实证法上通过立法技术可以

融入民商合一的民法典之中，但是它们依然因其制度构成上与民法体系之间的不兼容性而

构成独立于民法的实质商法。比较法上亦可见此端倪：意大利民法典在采纳了维万蒂的民

商合一理念的同时，也融合了莫萨有关企业的思想，从而保留了若干针对企业的特别规范。

　　明确商法制度基础从商人到企业经营组织的转变除了类型学上的正当性，还具有商法
教义学上的衍生功能与启发意义。商法固然是 “商人的特别私法”，但如果我们重返事务的

本质和交易需求，则更为妥善的定义应该是 “企业经营组织的外部私法”（Ａｕ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

ｄｅｓ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ｓ）。〔７３〕这意味着在商法总论的论述体系中，原本作为整体的商主体的内部

结构被打开并展示出了它所包含的外部私法意义上的客体面向。由此，我国的商法总论在

欠缺完整法典支撑的基础上所打开的美丽新世界将取得超实证法的观察视角和论述主线，

同时对诸多具体商法制度的论述也可经此变得更具有可理解性：譬如，商事代理权与其说

与商人有关，毋宁说是建立在营业的基础之上，因此，具体的商事代理权是否消灭，端视

营业之存续而定；〔７４〕商号虽然是商主体的名称，但考虑到企业经营组织的识别，其转让就

不应与企业经营组织相分离。

　　２．外在独立性的评价基础：独立的商法原则作为商法规范区别于民法规范的伦理保障
　　上文已经揭示，现代商法的基础在于企业经营组织，这不仅体现为诸多商法制度以企

业经营组织为前提而存在，同样体现为诸多商法制度以企业经营组织的参与为典型。企业

经营组织在商法体系上的辐射效果一方面在于，许多商法制度，如商号、营业转让等，均

围绕企业经营组织而展开，另一方面则在于商行为法 （包括与商行为有密切关联的商事代

理等制度），并由此造成商法在规范特质上异于民法的事实。

　　商法规范总体上具有与民法不同的特质。譬如，商法规范表现为更强的跨国性，商法

在国际间的一体化和趋同化倾向更为明显，商法规范更追求简便、迅捷的商业往来并进一

步拓展私法自治的空间，商法规范更追求商事往来的明晰性、公开性和信赖保护 （涉及商

事账簿、商事登记等制度），商法对注意义务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等。〔７５〕虽然学界习惯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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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需要认识到类型学作为法律思考工具的重要性。在商法的视野中，固然存在非企业性的个体商人，如

艺术品买卖商，但实质的商法制度的建立须依赖于生活中最为典型的商主体存在形态方有其正当性。至于实

证化的商法如何将非典型的商主体形态纳入适用范围，在民商分立国家，是实证法上商法适用连接点设置的

法技术问题，在民商合一国家，则是商法教义学的解释问题。

对于后者的观点，可参见前引 〔４０〕，Ｒａｉｓｃｈ书，第 １７９页以下；前引 〔４〕，Ｓｃｈｍｉｄｔ书，第 ７页以下。而其
理论渊源，最早应可追溯至商法学者维兰德 （Ｗｉｅｌａｎｄ）。
参见前引 〔６〕，王保树书，第２５０页。
参见前引 〔４〕，Ｓｃｈｍｉｄｔ书，第４１页以下；前引 〔６６〕，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书，第４４５页；前引 〔１〕，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１
章，边码１４以下。



“商法的特征”名之，但上述特征的性质、位阶、意义与适用性却仍待解释、填补。其一，

商法具有国际一体化、趋同化倾向，这所描述的是商法总体立法与改革的法政策渊源，与

具体的规范特质没有直接关联。它具有总体法律改革上的指导意义。作为内国法的商法如

果拒斥国际间的法律趋同，则会有损商法的现实合理性，虽然通过准据法和国际公约

（ＣＩＳＧ等）的适用同样能够确保跨国贸易的正常展开，但势必会在商法制度落后的国家产
生法律市场流失与交易成本上升的现实问题。此外，若非与交易习惯相关联，该特征不具

备司法实践上的评价意义。其二，除此之外的特征具有对商法规范的司法评价功能，它们

事实上蕴含着商法的诸原则 （Ｇｒｕｎｚｓｔｚｅ）。不过，商法的规范特征总归属于一种事实，而原
则则无疑属于价值，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如何跨越，尚待进一步阐释。

　　商法的规范特征本质上是对商法中部分相关规范取向的学理概括与抽象，而循着这些
个别规范再往前追溯其渊源，则是以企业经营组织、大规模交易、商事主体的经验等商业

社会的基本构成为内容。只是不同的规范中，这些事实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我们

也可以说，这些彼此之间难以通约的商法规范特质共同以商业社会的事实为基础，服务于

商法目的的达成，即确保以大规模交易为典型的商业往来的有效运作，并因商事主体在资

质、经验、职业灵活性等方面的优越性而将相应的法律要求落实于其行为领域。〔７６〕

　　假如在商法领域全面革除这些规范特征，则商法民法化的现象就随之产生，此时商法
势必僵而不死，并与商业生活的本质背道而驰。例如，商事买卖中买受人的检验、通知义

务 （合同法第１５７条、第１５８条），其中的 “及时检验”与 “合理期间”如与民事买卖做

同样解释，则势必延长结算时间，从而有违商人谙于交易、富于经验、追求效率的生活事

实。诚然，规范特征作为事实应当与价值做出区分，但两者却不是断然分离的。上位价值

与一定的事实相结合，可以产生下位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法所欲实现之上开基

本目的无疑应予固守———由此我们已得到一个应然命题 （价值）。我们的推理再往前一步，

使商法的基本目的与商业社会的事实构成 （商事主体及其企业经营组织和典型性的大规模

交易等类型化事实构成以及交易习惯等规范性事实构成）相结合，则商法的诸多原则 （作

为下位命题）便应运而生：（１）确保交易迅速成立、清算的原则；（２）信赖保护与交易安
全保护原则；（３）交易的有偿性原则；（４）高度私法自治、自我负责原则。〔７７〕

　　换言之，商法规范的大部分所谓 “特质”，绝非单纯的现象描述，而是蕴含了商法秩序

中具有规范意义的商法原则。商法原则的存在无需仰赖于成文化，〔７８〕但却能通过具体商法

规则来加以实现；同时它未必具有直接的可适用性，但却可以作为商法的内在体系与原则

论据而存在。商法原则在结构上不像商法规则 （属于 “确定性命令”）那样具有明确的构成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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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６〕，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书，第４４５页。
同上书，第４４５页以下。
与此类似，民法诸多基本原则 （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的存在同样不依赖于成文化。参见于飞：《民法基本原则：理论
反思与法典表达》，《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２页。即便没有法典化的表述，这些民法基本原则与商
法原则的存在也可以通过法的外在体系而得到明确贯彻，同时又因法的外在体系的建构需要避免矛盾的价值

判断，以原则为基础建构的内在价值体系就显得不可或缺。因此，对一个妥善的法秩序而言，纵然缺乏对原

则的直接表述，也不应否认它们的理性存在。在此基础上，民法基本原则与商法诸原则未经具体化又难以在

司法实践中得到直接适用，因此也无直接规定之必要。



要件，从而以涵摄为主要适用方法，其属于 “最佳化命令”。〔７９〕但其重要性却不能被低估。

它们不仅对司法实践具有指示意义，对商法相对于民法的独立性而言也有支柱意义———以商

法在基本目的与事实构成上的独特性为基础，商法在规范层面上的建构取得了自身的原则

与自治的基础，从而与民法形成对比。例如，在信赖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原则之下，明晰性、

公开性要求又能在具体的商事规范中得到落实与体现。商号真实、公开的合目的性就体现

于，它不仅确保商事主体自身的识别利益，同时确保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如市场的有序竞争和消费者保护）。〔８０〕再如，商法对信赖保护的要求可以体现于商事善意

取得制度之中———在行纪等商行为之下，买受人主观上善意的对象由所有权扩张为包括处分

权，则是因为此类商行为的固有要求就是所有权与处分权的分离。

　　诚然，诸多商事制度与规范因其规制事项的相似性而常常能在民法中找到相应的制度
与规范，商法的原则也能在民法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前者如商事代理之于民事代理，商事

担保之于民事担保，商事留置权之于民法上的留置权，商法中的商号之于民法中的姓名权；

后者如民商事法律中共同的私法自治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自我负责原则……由此，商法

又常常被看成 “民法主旋律的变奏曲”。〔８１〕但是，民、商事法律制度与原则的相互对应不

能与相互同一相混淆。于前者，其差异及区分实益上文已有论述；于后者，亦应得出相同

结论。法律原则作为最佳化命题，重要的不在于 “有”或 “无”的判断，而在于各原则的

实现程度———这取决于民事社会与商业社会在目的与事实构成上的差异 （如前述商事善意

取得）。不可否认，历史、政治、地理等因素都会影响商法这支变奏曲的编排，〔８２〕从而个

别音符可能会因为与民法主旋律在主题上的接近性而在实证法上被忽略、同化。譬如，我

国合同法就规定了民商合一的买卖法，居间合同也未区分民事居间与商事居间，但是我们不

能因为制定法的实然状态而否认这些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在实践与学理上的区分意义。〔８３〕

因此，即便我们钟情 “变奏曲”的比喻，也应当时刻把握这段变奏曲在对位、节奏上常常

都有自己的编排基础，以至于产生了对民法主旋律入侵的免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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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法内在独立性的体系证成：私法目的论体系的分殊化基础

　　实证法固然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法律素材，但它并非机械地、静止地存在于法律
生活之中，而是处于完整的 “法”或者整个法秩序之中。因此，实证法虽然提供了法律适

用的论证基础，但针对 “法”所蕴含的价值或目的的省思事实上构成了法律适用的最终基

础。具体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则构成了法体系，因此，即便我们已不再承认法体系作为法教

义学知识的唯一正确性来源，但只要承认前述具体法秩序意义整体的存在，则其作为一种

合乎科学逻辑的思维形态仍将存在于大陆法系的法学思考之中 （典型如体系解释）。同样，

以实证法形态存在的具体法秩序也无法等同于法体系。因此，私法的体系建构最终关涉商

法法源与法律获取问题，带有目的性的商法独立性主张，自然应当在法体系学的意义上予

以证成。进而言之，商法独立于民法的意义与证立基础，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外在独立

性，而取决于对法律适用而言有最终基础意义的内在独立性———商法体系相对于民法体系的

独立性。体系的建构具有开放性与历史性，商法的体系建构因而也是商法学所面临的永恒

挑战。就此而言，商法的体系独立性或者说私法的二元格局则是后续体系建构必要的 “前

理解”。

　　当涉及教义学体系时，“体系”仍可根据不同的要素采撷而有多种建构可能性。但无论
如何，大陆法系所追求的体系思考的目的在于获致评价的结果正确性与法秩序的内部统一

性，且体系本身的特征中就应当包含 （逻辑、公理及目的论上的）无矛盾性要求。〔８４〕卡纳

里斯 （Ｃａｎａｒｉｓ）的体系论主张，“一般法律原则的伦理或目的论秩序”属于法的内在体系，〔８５〕

其在克服外在体系意义空洞化，彰显超越个别规范的总体法律思想及评价标准的同时，却

面临原则本身需待解释以及将一贯性 （Ｅｉｎｈｅｉｔ）作为体系结果加以处理而产生的单向度性
问题。〔８６〕

　　不过，体系要素的选择涉及的是体系的具体建构问题，因此仍可通过对所谓 “一般法

律原则”进行进一步确定来加以解决。如果这种一般法律原则属于康德的道德命令范畴，

作为其正当性基础的主体间承认在主体范围上就应当具有无限性。这并不合乎前文关于商

法的正当性在于特定主体的判断。其实，现代商法涉及的是国家对社会的形塑义务，已不

能单纯从私法领域个人自决的角度来理解。因此，在商法领域厥有意义的法律原则毋宁是

上文所讨论的商法的 （实用）原则，即高于技术规则的 “准则”，相比道德原则，它的技术

性面向更为突出。但是，纵然如此，以此类原则为要素建构商法的体系观的合理性却仍未

得到证成：大量商法规则仍然无法回归于少数几条商法原则，至少大量所谓 “法律技术性

的”规整无法纳入前述商法的内在体系之中，而不得不继续求助于商法的外在体系。〔８７〕

　　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提到，商法的诸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商法规整的基本目的结合商业
社会的事实之后所形成的价值。对于承载着系统整合与社会形塑目的的商法而言，其立法

行为无不涉及对社会行为的调控，商事规范的设置 （价值形成）亦无不在于实现此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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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规范、价值与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之间具有抽象的等值性。进而言之，商法的

体系就可以理解成一种由 “目的———手段”的链条所形成的目的论体系。在该体系中，商

法原则相对于具体的外部交易法而言具有目的属性，但其本身也构成上位目的的一部分。

同时，在 “目的———手段”的视野下，商事特别法作为商法体系的一部分就变得顺理成章。

此外，在这种目的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目的或价值的形成并非通过单纯的逻辑演绎，而

是通过结合事实认知的经验判断来完成。据此，它一方面与单向度的演绎式价值体系形成

区别，另一方面因目的的广泛性而能够实现对商法规范的包容性。

　　在法体系的划分问题上，德国学者派纳 （Ｐｅｉｎｅ）适切地指出，“当法典的主要目的是更
高目的的手段，且下位目的构成为前述主要目的或其他目的的手段时，该法典是体系的一

部分；当法典中只存在一个作为更高目的的手段的目的，或者所有的下位目的构成该法典

自身目的———该目的本身又是更高目的的手段———的手段时，该法典构成 （封闭）的子体

系。”〔８８〕民法作为一般私法，承载着对市民社会的建构功能。虽然晚近以来，“解法典化”

现象的出现使得作为一般私法基本表现形式的民法典不断被边缘化，同时民法典的价值立

场也未必全然符合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精神，但是通过适用于一切私法主体的民法典，完

成其社会统合的 “准宪法性功能”，〔８９〕则是市民社会不可或缺的立法手段。从国家保护义

务方面讲，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内在价值续写宪政国家的法秩序，完成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人

格自由、营业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权利；〔９０〕从市民社会方面讲，法典化的民法也意味着

社会与经济上的一致价值观的实证化。〔９１〕不过，同样是社会建构，民法的赋权行为的目的

在于完成对自治市民社会的建构，因此，除家庭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社会形塑取向外，中立

的自治法仍是其基本定位；而商法自始以确保以大规模交易为典型的商业往来的有效运作

为目标，追求的是商业社会的工具性效率，自治反倒成了一种手段，规范的具体塑造也可

以因应商业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可见，民法与商法各自的目的论体系不具备可通约性，

二者均属于以社会建构为目的的私法的子体系。此时，纵然两者的体系要素有时在形式上

面临相同的意向对象 （如同时涉及诚实信用），但基于不同的体系立场，其意象内容仍是不

同的，由此需要不同的类型化路径，并形成不同的教义学结论。

　　不过，从国家———社会互动的角度看，民法的一般私法地位有其宪法正当性和民主正当
性。也正因为此，民法作为一般私法便有其历史性和近代国族法秩序上的必然性。或许正

是考虑到这种正当性与必然性，德国商法典筹备委员会面对民、商法典的法律素材问题时

才会谈到，“只有进一步根据民法典定稿之后才能确定何为这些法律规范的当然例外”。〔９２〕

但是，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同样包含大量有关法律行为与债法总论的内容，构成今日一般商

法制度的规范大量委身于商法名下———我们固然可以将此归咎于民法典的缺失，以至于商法

典不得不以自治心态全面解决商业活动带来的制度需求，但是吾人若置身于彼时的立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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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中，以一般商法典立法者之姿态端视前述制度，则我们显然仍会将其看成商法制度的

组成部分，而不仅是未来一般私法的内容。

　　换言之，抛开实证法的定见不谈，仅从法律部门的固有内容的角度看，涉及债法与物
权法的大量内容同时属于民法与商法的体系，只是出于民法 （及其载体民法典）全面立法

的宪法正当性和民主正当性，此类规范才被纳入民法典的范畴，并在实证法上被视为一般

私法的内容。同时为避免私法制度叠床架屋，在采民商分立体例的国家，相应内容自不应

在商法典中重现；在采民商合一体例的情况下，当然更无需重复规定。然而，实定法的现

状终究只涉及局部领域、规范层面的外部独立性削弱，对于商法的内在独立性及民法与商

法久已形成的二元格局，则并无影响。

结语：二元格局的体系意义与实践意义

　　行文至此，民法与商法二元格局的体系意义已至为明显：从法体系的角度看，刻板地
以一般私法与特别私法来描述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并无明显的教义学上的建构意义。因为这

种体系认知的目的不过在于有序描述法律素材的外部体系，对于体系所应发挥的避免评价

矛盾及法律获取功能则力有未逮。就此而言，私法的体系首先应当划分成民法与商法两个

子体系，除了部分共同规范通过民法得到表达之外，不存在彼体系对此体系的支配关系。

在此基础上，商法又可进一步划分成由狭义商法及企业法等商事特别法所共同构成的商法

局部体系。

　　据此，民商合一的民事立法虽然可以在规范层面一定程度上消除商法作为规范群的自
治性，却无法消除商法在体系上的自治性。因此，名义上追求 “民法典”而实际上追求

“私法法典”的立法活动应当兼蓄、包容无法被民法通约的商法内容：不仅在法源层面应当

考虑到商法的特殊性，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应把握商法所具有的建构商业社会的目的性，

从而以商业社会的事实为经验基础，对商事活动进行灵活规制，而无需受制于自治法定位

的民法原则与规则。

　　就司法实践而言，将商法描述成 “特别私法”不仅显得缺乏实益，反而一方面会在个

别制度层面时刻暗含着商事制度民法化的危险，即民法制度作为商法制度在商事案件中得

到适用，因为在规范的适用上，欠缺特别规定则适用补充性的民法规范，这至少具有逻辑

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面临商法被矮化的风险，尤其是，狭义商法的体系建构因欠缺实

体法的直接支撑而难以趋于稳定。因此，如果说本文第三部分的论述仅涉及民法与商法的

二元格局在体系上的可行性，则其必要性就在于对我国民商事立法背景下商事司法实践与

商法体系论述的视角转换：商法本身就是独立于民法的法体系，因此，除涉及民法与商法

的共通规范外，民法规则相对于商事案件而言就不具备直接的可适用性。进一步讲，在采

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我国，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面临三类规范选择：第一类，商事规范

（如有关商事留置权的特别规定），得直接适用于商事案件。第二类，民法与商法的共通规

范 （如意思表示规则），亦得直接适用于商事案件。第三类，民法规范，需通过商法体系内

的有效性论证之后方得适用。因为第三类规范的适用事实上已属于商法法律续造的一部分，

单纯 “一般法———特别法”的逻辑适用规则其实粗暴地排斥了法律续造的经验判断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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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应当摒弃以往 “向民法逃逸”的倾向，除应遵循漏洞填补的一般法则 （如商事交易的

需求、事物的本质等）之外，应当首先诉诸商法自身的渊源、商业习惯、立法计划 （涉及

法律内的法律续造）和商法原则 （涉及超越法律的法律续造）。

　　然而，民法与商法规范的具体界分殊非易事，何况其边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亦存在一
定程度的变动性，因此，如何界定上开三类规范，则属商法体系具体建构所面临的任务之

一。不过，对商法规范的识别与描述活动所涉及的是商法外部体系的建构，本身并不是对

规范的性质进行评价的标准，而是结果。因此，商法体系建构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包含此

类评价标准且以目的———手段思考方式为基础的目的论体系。就商法教义学而言，商事特别

法在实证法的支撑下已获得相对而言长足的发展，而狭义商法学的体系建构则方兴未艾，

尚待吾人在体系判断的基础上继轨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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